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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南華大學財務管理碩士班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論文中文

摘要 

論文題目：人力資本及區域型態對台灣地區農會薪資之影響 

研究生：張東海                        指導教授：賴丞坡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本文主要的目的為探討 2005年至 2014年台灣地區基層農會之間受僱員工薪

資差異。使用之資料來源為中華民國農會每年編製之「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

本研究以受僱員工的人力資本含年齡、職等、學歷及農會的總資產、負債比率、

盈餘、農會的區域型態等對農會薪資之影響，建構方程式進行實證分析，以普通

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來分析各基層農會間的薪資差異。

研究結果顯示，員工職等影響薪資差異，平均職等越高薪資越高；員工學歷越高

對薪資的差異越是顯著，學歷越高對於經營的創新及效率相對提高。農會的總資

產、負債比率、盈餘對於員工薪資有顯著的差異。由農會總薪資之迴歸估計結果，

顯示基層農會依農會的區域型態，都市型農會平均薪資最高，其次為混合型農會，

鄉村型農會平均薪資最低。依地理環境分布區分基層農會分別為北部、中部、南

部、東部等區域，基層農會平均薪資由高至低，依序為北部、東部、中部、南部。 

 

關鍵詞：薪資差異、人力資本、區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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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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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wage difference among employees in 

local base-level farmers’ associations in Taiwan for the year from 2005 to 2014. Data 

for the analyses is based on the Annual Report of farmers’ associations at various 

levels in the regions of Taiwan, which are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Farmers’ 

Association, Republic of China. Using data such as employees’ human capital, and 

total assets, debt ratios, profits and regional pattern, equations were developed to 

analyze empirically the effect of these variables on wages of farmers’ associations. 

The regression technique 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wage 

difference among various base-level farmers’ associ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mployees’ ranks resulted in wage differences; on average, a higher rank meant a 

higher wage. A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mployees’ 

wage differences. A higher education level enhanced innovation i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increased efficiency. Farmers’ associations’ total assets, debt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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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fits caus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mployees’ wages. Through analyzing 

farmers’ associations’ total wages,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estimates 

revealed that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pattern classification of farmers’ associations, 

metropolis-type farmers’ associations had the highest average wage, followed by 

mixed-type farmers’ associations, and rural-type farmers’ associations had the lowest 

average wage. Base-level farmers’ associat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north, central, 

south, and east as per their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he average wage of base-level 

farmers’ associations was in descending order from the north, to the east, followed by 

the center, and the south.  

 

 

 

Keywords: wage differences, human capital, region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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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翻開台灣史，堪稱最具傳奇、地方特色的團體非「農會」莫屬。台灣的農會是屬

於一個多功能與多目標地非營利性的農民自治組織。在各級政府的輔導及協助下，成

為一個擁有資源最豐富、組織最健全的農民團體，亦是台灣地區分布最廣且最為重要

之農民組織，最早設立之農會(三角湧—現在的新北市三峽區農會創立於 1900 年)創

立至今已超過百年。百年的農會老店歷經興衰與重大事件及變革。1941 年起，農會

開始兼辦金融業務；1974 年大幅修正農會法，確立了農會「保障農民權益，提高農

民知識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生產收益，改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村經濟」的宗

旨並廢除了股金制。政府自 1975年起，陸續推動農會間的合併，到 1985年底，計有

59 家農會合併。2000 年公布金融機構合併法，其立法旨在規範金融機構的合併，恃

此擴大經營規模、經濟範疇、提升經營效率以及維護良好的競爭環境；財政部依據該

法，2001 年 8 月 10 日指派中央存保公司進駐 29 家經營不善之農會信用部；2001 年

及 2002年，以公權力主導，強制銀行合併 29家經營不善之農會信用部，致使農會經

營產生巨大的變化。 

 

全國各基層農會組織多設有信用(金融)、供銷(經濟)、保險、推廣四大事業部門，

是一個兼具經濟、政治、社會、教育等多功能的綜合性組織。至 2014 年底止計有全

國農會、縣市(直轄市)、鄉鎮市區級等三級農會組織共計 301 家，會員人數超過 193

萬人，僱用員工 16,768 人。由於台灣經濟的發展，早期屬於鄉村的地區，隨著時代

環境的變化而逐漸都市化，原有農會的組織、業務及經營方向亦隨之而改變。因此，

農會依其都市程度的不同，可區分為都市型、混合型及鄉村型三種型態，都市化農會

所共有的特色為該農會所在地區農民所佔比率顯著減少，而贊助會員則顯著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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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都市型、混合型及鄉村型這三種不同類型的農會信用部，其資產及存放款規模，

獲利性及業務對象之差別很大，嚴重影響其經營管理型態（梁連文與黃介良，1997）。

又依台灣本島地理區域位置大致劃分為北部區域、中部區域、南部區域及東部區域等

四個區域，各區域的基層農會家數各有不同，北部區域都會型態的農會居多，其次為

中部區域、南部區域及東部區域，由於地理位置特殊東部地區農會家數僅 17 家。各

級農會實施單一俸給制，除了薪給外，不得支領任何津貼，農會員工之每月薪給是以

該員工薪點數乘上該農會每薪點支付金額計算之，而每薪點支付金額限制在最多 500

元（黃芳玫、林巍及陸怡蕙，2013)。依據農會人事管理辦法規定農會員工每月的薪

資係依上年度總收益提撥總用人費，將總用人費除以所有員工總薪點，再換算核發給

每個員工的薪額( 依目前農委會核定，農會員工薪給上限為 600 元/薪點；員工月薪資

=核定金額/薪點*員工薪點)。實際上，農會員工年度總薪額為每月薪俸+年終獎金+績

效獎金，其中年終獎金及績效獎金依各農會之經營績效所提撥總用人費之項下核發，

各農會間差異甚大，所以每位員工年度薪資總額與農會營運績效成正比。 

 

    長久以來農會扮演著政府與農民間之橋樑，不僅提供農民生產技術指導、農業資

材、農業金融、農產及特產運銷與農民生活物資的供應，在農業發展及協助農業政策

上之推動有著莫大貢獻，對台灣農村經濟的發展更是功不可沒。農會，一直是政府推

動農業政策的最佳夥伴，更在基層的農業建設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外界有許多

民眾一直誤認農會屬於公部門機構；其實--農會乃公益之社團法人，經營管理上需自

負盈虧，所以各級農會會因地理環境、經營規模、管理階層等條件不同而員工薪酬有

所不同。 

 

農會經營的績效，大多數從農會信用部的效率來判定整體農會的經營效率。因 

此，當過去有農會信用部發生經營不善、逾放比例過高、淨值為負值、信用部被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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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等事件時，農會的存在價值及經營受到外界的質疑。農業金融法 2004 年 1 月 30

日施行後，農會信用部績效逐年獲得改善，2005年 12月底全國各農會信用部存款總

額 1,276,851,628千元，放款總額 449,998,391千元，逾放比率 12.27%；2014年 12

月底全國各農會信用部存款總額 1,661,381,135千元，放款總額 928,250,243 千元，

逾放比率 0.66%，農會的經營獲得長足的改善。農會間資產規模差異巨大，本研究資

料統計 2005 年~2014 年基層農會平均總資產最高 46,278,336 千元，最低 192,444 千元

其間相差 240 倍之多；2005 年~2014 年總盈餘部分最高 222,396 千元，最低為-27,869

千元。 

 

    過去文獻中諸多對基層農會信用部的經營績效有深入的研究及討論（陳柏琪 

，2014；趙麗明、黃炳文及施麗玉，2014)而對於農會總體的經營分析，尤其是以人

力資本中受僱員工的條件及區域性的不同來探討農會間薪資之差異較為少見。圖 1-1

為基層農會員工薪資總平均值，台灣地區基層農會在 2005 年至 2014 年間農會之受僱

員工年平均總薪資由 718,884元上升至 882,324元。(詳見附錄五 2005 年-2014年各

縣市基層農會平均薪資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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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基層農會員工年薪資總平均值 

資料來源：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與本研究整理 

 

     其次，在人力資本方面，2005 年~2014 年這十年間農會受僱員工之教育年數則

由 12.76 上升至 13.50 左右(教育年數之計算：國小為 6年、國中 9年、高中職 12年、

專科 14年、大學 16 年、碩士以上 18年)，在各級農會中受僱員工平均教育程度在高 

圖 1-2 基層農會僱用人員教育年數平均值 

資料來源：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與本研究整理 

中職及專科學歷左右（參見圖 1-2），而基層農會僱用人員年齡層主要介於 40-49 歲

（參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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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基層農會僱用人員年齡層分布比率圖 

資料來源：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與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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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動機及研究目的 

 

    本文為探討 2005 年至 2014 年台灣地區基層農會之受僱員工薪資差異，其中以受

僱員工之年齡、學歷、職等(級)、規模、負債比、獲利、區域型態及地理區域等指標

因素來分析各基層農會間的薪資差異。本文研究動機在探討受僱員工的年齡、職等

(級)、學歷及農會的規模(總資產)、負債比率、獲利能力(盈餘)及區域性等是否對農會

的薪資差異有影響？ 

 

    以上述等指標因素分析，歸納研究結論，主要研究目的有四點:一、分析員工的

年輕化、高學歷、高職等對農會經營影響是否正面。二、對於農會人力資源的運用提

出建議，進而觀察農會的經營規模和獲利能力是否為絕對。三、提供農會經營管理者

及主管機關辦理輔導的建言。四、對於位處偏鄉、資源較為缺乏之區域，更應重視基

層農會的經營發展以及僱用員工薪資的差異，避免人才招募不易、容易流失，而對農

會整體經營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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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論文架構 

 

本研究之章節分為五大部分，分別為緒論、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實證結果與

分析、結論與建議，各章節內容如下(本研究之論文架構如圖 1-4所示)： 

 

第一章  緒論 

介紹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目的及論文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瞭解過去文獻對於人力資本、產業間薪資差異、農會區域型態發展差異、基層

農會經營績效研究相關文獻等相關研究結果作為本研究之參考依據。 

第三章  研究方法 

說明研究對象、期間、範圍與資料來源，以年薪資（SAL）為應變數，自變數 

中包括年齡層(AGES)、教育年數(YEARS)、職等(LEVEL)、總資產(ASSETS)、 

盈餘(SURPLUS)、負債比率(DEBT) 、都會型(CITY)、混合型(MIX)、鄉村型 

(COUNTRY)、北部地區(NORTH)、中部地區(CENTRAL)、南部地區(SOUTH)、

東部地區(EAST)等，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以下簡稱 OLS）

估計之加以探討。 

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依據樣本資料進行實證研究，提出實證結果。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就研究結果做綜合說明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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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論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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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結果與分析 

決定投入之變數 

研究方法 

資料蒐集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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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人力資本相關文獻 

 

一、人力資本的定義 

本研究以人力資本及區域型態探討台灣基層農會薪資的差異，其中人力資本所指

為何？人力資本的定義：被譽為「智慧資本大師」的 Stewart 認為，人力資本係指組

織所有員工的知識、技術、能力、經驗、虛擬所有權、實務社群及隱性互動等（宋偉

航譯，1998）；Edvinsson and Malone（1997）則認為公司所有員工與管理者的個人

能力、知識、技術及經驗，均含括於人力資本（林大容譯，1999）；Lynn（1998）界

定人力資本是組織成員擁有的有效知識、技能與獨特能力的存量；Dzinkowski（2000）

指稱人力資本是企業內部員工的技術、能力、方法及專業知識。 

 

人力資本是員工技術、經驗、創造力的總稱（洪良浩，2007），是組織中最核心

的基礎資源，存在於員工個人具有的知能、技能、經驗、能力、態度、承諾與個人特

質，這些要素能為組織創造生產力與利潤，並轉化為組織的無形資產（張瓊玲，2008）。

質言之，人力資本是組織成員所擁有的技術、教育程度、技能、專業、創新以及與組

織成員相處的適應能等（Berkowitz, 2001）。此外尚須注意的是：人力資本並非泛指

所有組織中的人員，可以外包的人力非屬人力資本，僅是勞力成本而已（宋偉航譯，

1998），只有能為組織創造績效的人力，才可將其視為人力資本（王崇斌，2003）。

本研究就基層農會人力資本中受僱員工的年齡、職等(技能、專業、服務年資)、教育

程度(教育年數)等條件對薪資差異做研究分析。 

 

王虎存 (2010)「宜蘭縣國民中學人力資本之研究」以自編的「國民中學人力資

本調查問卷」為工具，採等比例抽樣法。資料分析運用描述統計、t 檢定及單因子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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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數分析等統計方法。研究中指出，不同基本資料類別的教職員在部分人力資本指標

有差異存在，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學歷、總年資、職務的教職員在部分人力資本指標

有顯著差異存在；不同年齡、在校年資者則無顯著差異。男性教職員的「行政專業知

能」高於女性；大學及研究所畢業的教職員「學習能力」高於具有 40 學分班學歷者；

總年資 6-10 年的教職員「行政專業知能」高於總年資 5 年以下者；總年資 5 年以下

教職員「學習能力」高於總年資 16-20 年者；兼行政教師對「學校創新文化」的感知

高於未兼行政教師，職員對「校長領導力」的感知高於未兼行政教師。 

 

二、臺灣薪資結構及人力資本之變化 

黃芳玫(2011)「臺灣人力資本與薪資不均之研究」，利用 Katz and Murphy (1992) 

以及 Kim and Topel (1995) 文中所採用之勞動市場均衡模型，加入 Mincer 式的人力

資本方程式，透過一般均衡模型估算勞動需求指數、由學校教育所累積之人力資本、 

以及潛在工作經驗所累積之人力資本存量，並進一步釐清勞動供給面之質與量變化對

不同人口群組薪資不均之影響。 

 

探討臺灣 22–64 歲不同技術水準之全職工作者，在 1978 年–2008 年間之薪資

變動與其勞動力質與量變動之關聯性。實證結果發現，臺灣勞動者之實質薪資在 1994 

年之前呈現大幅度成長，1994 年之後，薪資成長率則大幅下降，其中高中職以下之

工作者在 1993 年之後呈現逐漸擴大之負成長趨勢。勞動需求之下降超過勞動供給之

下降，是其薪資負成長之重要因素。反之，專科以上工作者在 2001 年後，其勞動供

給之大幅增加是其實質薪資在 2001 年之後呈現大幅負成長之重要因素。同時，人力

資本存量之累積對各人口群組薪資成長之影響，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其中，由學校

教育所累積之人力資本存量對薪資之成長有顯著之正影響，尤其是對專科以上工作者

之薪資成長影響較大。由潛在工作經驗所累積之人力資本存量，對高中職以下的勞動

者之實質薪資成長有顯著之影響。而高中職以下勞動者之人力資本存量在 1994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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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逐年降低，可能是影響其薪資為負成長之另一重要因素。臺灣成年男性勞動參與率

大部份時期皆高於 90%，將其勞動供給視為外生，實屬合理。 由於 90% 以上之成年

男性會進入勞動市場，因此其勞動供給數量與其人口數量相當接近，而出生人口為一

外生變數，因此我們假設勞動供給為外生。然而，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低，且勞動供給

彈性較大，對薪資之變動有較大之反應，其勞動供給視為外生有其爭議性，此為該研

究之缺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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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間薪資差異相關文獻 

 

一、產業間薪資差異之理論與文獻回顧 

    產業間或產業內薪資結構的差異研究始於1970年代，早期研究主要將薪資結構之

差異歸因於人力資本差異所致(Mincer，1958、1974)，在人力資本累積差異的假設前

提下，相同勞動生產力以及相同社會經濟特質（包括教育、性別及年齡）之勞工應具

有相同之薪資水準，然而，Krueger與Summers(1988)利用產業資料分析發現，相同社

會經濟特質之勞工在不同產業間其薪資水準有顯著性之差異。                                    

 

二、產業間與產業內薪資差異之理論 

    產業間薪資差異之理論主要包括人力資本理論、補償性工資理論、以及效率工資

理論。關於薪資差異的早期研究大多從人力資本著眼，這些文獻認為個人的薪資差異

來源為人力資本的差異(Mincer，1958、1974；Card，1999)，Mincer提出的人力資本

的半對數薪資函數著重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存量如教育程度、工作經驗等對薪資影響，

藉由學校教育與就業市場正式或非正式的在職訓練兩種人力資本投資，可以提高工作

者的知識和技術，增加工作者的生產力並進一步影響所得分配。因此，勞動者本身能

力的高低以及其本身進行之人力資本投資的多寡，是影響所得分配的主要原因。假若

每一個工作者的能力相當，則投資更多人力資本的工作者，能夠獲得更高所得；反之，

假若每一個工作者的人力資本投資相當，則具備更高能力的工作者將享有較高所得。

因此，產業間與產業內工作者人力資本之不同為解釋其薪資差異之重要原因。 

 

三、產業間與產業內薪資差異之實證研究 

    在探討產業間與產業內薪資差異實證研究中，國內之實證研究，跨產業薪資差

異之探討有莊慧玲與蔡勝弘(2006)，他們研究電子產業與傳統產業薪資報酬差異，

使用中研院社科所1998年「健康，工作與所得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庫」，調查對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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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年齡介於42-46歲者為主。模型設計方面則利用人力資本模型與Heckman(1979)

兩階段估計法修正薪資報酬模型。為進一步瞭解薪資報酬差異情形，利用Oaxaca與

Ransom(1994)薪資差異分解模型來探討電子產業與傳統產業薪資報酬差異的成因。

研究結果發現，在固定薪資方面，電子製造業受僱者與傳統製造業受僱者沒有明顯

差異。在非固定薪資報酬的估計結果則顯示，電子製造業與傳統製造業的報酬結構

差異較為明顯，工作勝任程度對電子製造業受僱員工的非固定薪資報酬有顯著影響

力，對傳統製造業受僱者則未呈現顯著影響結果。而職等與廠商規模等變數對傳統

製造業受僱者之非固定薪資報酬影響效果顯著，與全體製造業之研究結果較為一致，

但是這些變數對電子製造業受僱者之非固定薪資報酬則皆未呈現顯著影響結果。 

 

四、金融體系內不同金融機構的薪資差異之探討 

    黃芳玫、林巍及陸怡蕙(2013)「台灣基層金融間的薪資差異:農漁會信用部 VS.

其他金融機構」探討台灣金融體系中農漁會信用部相對於本國銀行、外國銀行、信用

合作社之薪資差異，資料來源分別來自四個資料庫，包括來自行政院主計處 1997年

-2007 年於每月辦理 1次的台灣地區「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月資料；其二來自行政院

主計處 1997年-2007 年於每年 3至 4月之台灣地區「受僱員工動向調查」年資料；

台灣省農會 1997年-2007年每年編製之「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年資料；以及臺灣

省漁會 1997年-2007 年於每年編制之「臺灣省漁會督導工作總報告」年資料；（行

政院主計處，1997-2007a、1997-2007b；台灣省農會，1997-2007；臺灣省漁會，

1997-2007）。 

該研究利用母數與無母數檢定農漁會信用部相對其他金融機構之薪資差異，發現

本國銀行、外國銀行以及信用合作社相對於農漁會信用部之平均經常性薪資分配皆有

顯著差異，同時，在相同規模別及相同都市或鄉村別上，農漁會信用部之平均經常性

薪資與總薪資皆顯著低於其他金融機構。因此，進一步採用 Mincerian 的工資函數來

探討不同金融機構薪資差異之原由。結果顯示 1997年-2007年本國銀行受僱員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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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經常性薪資在控制了人力資本以及其他可觀察之機構特質後，仍顯著高於農漁會信

用部 6.1%-27.5%，而外國銀行則高出 38.5%-87.8%，此差距逐年擴大，以 2007年差

距最大。信用合作社則顯著低於農漁會信用部 2.1%-10.1%，而近幾年與農漁會信用

部之差距縮小至沒有差異之現象。在總薪資方面，在控制了人力資本以及其他可觀察

的機構特質後，本國銀行受僱員工的平均總薪資高於農漁會信用部受僱員工總薪資之

10.8%-33.4%，外國銀行的總薪資則高於農漁會信用部員工之總薪資的44.6%-96.7%。

信用合作社的總薪資與農漁會信用部員工之總薪資則大部份年無顯著的差異，但最近

幾年則顯著高於農漁會信用部。本國銀行及外國銀行之係數估計值更高於人力資本模

型之係數估計值，顯示非經常性薪資反而擴大銀行機構相對於農漁會信用部之薪資差

異。最後加入效率工資理論來討論不同金融機構間薪資差異之原因。結果發現各金融

機構若增加總薪資將顯著地降低員工自願離職率與非自願離職率，若提升 10%之總薪

資，將有效降低農漁會信部 0.09%-0.68%之自願離職率。同時，亦可顯著地降低其員

工 0.03%之非自願離職率。在自願離職率的迴歸結果中，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及信用

合作社皆顯著為正，此表示對於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及信用合作社而言，提升總薪資

對其員工之自願離職率之影響較農漁會信用部為低，提高總薪資對於降低農漁會信用

部自願離職率之最為有效。在非自願離職率的迴歸結果中，其他金融機構提升總薪資

之效果與農漁會信用部是相同的，此顯示提升總薪資將有效降低非自願離職率，減少

怠工行為之發生。  



 
 
 
 
 
 
 
 
 
 
 
 

 

15 

 

第三節 農會區域型態發展差異相關文獻 

 

    陳希煌（1985）「臺灣城市型農會信用部未來發展方向之研究」所使用方法，劃

分信用部為四區（即混合一型、混合二型、都市型與鄉村型），檢視規模大小和區位

別是否對效率值有所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1.大部分之信用部其分配效率和規模效

率尚可，造成全面效率值低之主要原因為技術效率；2.規模的不同會在效率值的表現

上有顯著之差異，大規模之信用部其效率平均值大於小規模之信用部，以全面效率的

差異最大，以及3.不同區位的信用部在效率值的表現上也有顯著之差異，都市型之效

率值優於其他型態之效率值。盧永祥（2005）由三階段的DEA模型，針對2000年農會

資料進行效率分析，其認為效率的高低可能來自於管理上的無效率、統計誤差干擾項

和某些環境變數。其研究結果顯示在考慮環境變數的情況下和未考慮環境變數之情況

下，效率值有明顯的差異（約低估了10%），此外，都市型農會效率值高於混合型和

鄉村型；北部農會效率值顯著高於南部農會。盧永祥（2008），依農會所在地之農業

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將信用部區分為都市型、混合型與鄉村型三個類型。區分標準為

「都市型農會」：地區總人口數高於5萬人、農業人口比例低於40%；「鄉村型農會」：

地區總人口數低於5萬人、農業人口比例高於30%；其餘的地區總人口數高於5萬人、

農業人口比例高於40%，及地區總人口數低於5萬人、農業人口比例低於40%，均視

為「混合型農會」。 

 

盧永祥與傅祖壇（2005）「台灣地區農會整體經營效率之分析」以民國 89年台

灣地區 250家農會為研究對象，首先，選取農會多功能性的服務產出，並利用指數

Kao(1994)DEA 加總法來加總成為產出層面級指標，希望能藉此方式真實的加總出整

體農會(四個事業部門)之產出指標，而非單一農會金融事業，再配合農會的投入指標

進行分析；其次，修正 Fread etal.(2002)所提出的三階段 DEA 模型，以摒除環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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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對農會經營之影響，以期能更準確的評估農會的經營效率值；最後，在探究影響農

會效率值之因素。 

 

此外，在衡量農會經營效率時，亦藉由投入導向 DEA 模型之設定，以投入指標、

產出層面級指標及環境變數作為分析的基礎；投入指標有勞動使用量、營運成本二項；

產出層級指標則以服務專業層面、經濟事業層面及金融事業層面三項；環境變數以會

員結構、區域金融機構數、都市化程度及地理區域四項。實證結果如下： 

(一)利用 Tobit 回歸來進行估計，可分離環境變數及管理無效率對投入差額變數的

影響。因此，摒除四項環境變數對投入差額的影響，再以環境最差之農會為基

準下進行調整。其結果可知，環境變數皆能對投入差額變數有顯著的影響，贊

助會員佔會員比例的增加，投入差額會減少；反之，區域金融數的增加，將使

投入差額提高；在都市化程度方面，都市型農會與混合型農會在營運成本及勞

動使用差額上，明顯高於鄉村型農會；地理區域方面，中部及南部區域農會較

東部區域農會產生冗員與營運成本的增加。所以，此意指農會在經營上的確會

受到外在環境變數的影響，則須加以摒除之，亦不該歸因於其管理之無效率，

才能的正確評估農會經營效率。 

 

(二)不同類型的農會在二個階段效率值之變動情況，亦說明有無考量環境變數對於

效率值之差異。在無摒除環境變數時，則在都市化程度方面，以鄉村型農會的

效率最高，其次依序為混合型農會與都市型農會；地理區域方面，則以東部農

會效率最高，其次依序為北部農會、南部農會及中部農會。若摒除後產生迴然

不同的結果，各農會在一致性的操作環境下，都市化程度方面，則以都市型農

會的平均效率值最高，且效率值呈現顯著高於混合型農會及鄉村型農會；地理

區域方面，則以中部農會效率最高，其次依序為北部農會、南部農會及東部農

會，但四個地理區域農會間，則彼此無顯著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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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基層農會經營績效研究相關文獻 

 

    左晉瑋(2010)「應用 Network DEA 於台灣基層農會經營績效之研究」應用網絡

資料包絡分析法(Network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評估 2006年到 2008年台灣地區

199間基層農會，四大部門：經濟(供銷部)、金融(信用部)、保險部、農業推廣部門，

計算出各部門之經營效率，並使用 Malmquist 生產力指數(MPI)來衡量各評估單位在

不同時期的生產力變動情形。並運用差額分析提出使各農會更能瞭解其優劣勢，作為

其擬訂未來營運策略時之參考，並作為客觀的經營效率之評量。結果顯示：1.MPI指

數方面：(1)鄉村型農會在 2006年~2008年的生產力皆優於都市型農會及混合型農會

(2) 2006年~2008年生產力僅有中部地區農會皆處於上升的情況。2.網絡 DEA方面:(1)

都市化程度分析，都市型農會之總效率為 0.553，混合型農會各部門之效率皆低於平

均水準，鄉村型農會只有經濟、保險部門優於平均效率。(2)其次由地理區域角度分

析，北部地區農會最佳，其次為中部、東部最後為南部。 

 

    陳柏琪、張靜貞、游明敏及徐世勳(2009)「台灣地區農會經營績效之評估—多部

門資料包絡法之應用」有鑑於農會組織中包含了供銷、信用、推廣與保險四個部門，

且部門間存在勞動與固定資產之生產要素共用的情形，文中採用方向距離函數來修改

Mar Molinero(1996)的 MDEA 模型，並將非意欲產出與環境變數同時納入模型中，建

立一個較完整的台灣農會績效評估模型，並用 2003年的資料來進行實證分析，驗證

不同部門之間效率的相關性是否存在。效率衡量結果顯示，2003年台灣農會中 201

家樣本資料的平均效率值為 0.778，代表就目前的生產技術而言，整體農會還有可以

分別增加約 22.2%的意欲產出，並減少約 22.2% 非意欲產出與投入的空間。惟就個別

部門來看，則以保險部與推廣部的效率較低，分別平均只達 0.588 與 0.441。因此，

就整體農會效率改善的角度而言，宜由加強推廣與保險部門的業務來著手。而由各部

門效率相關程度之驗證結果來觀察，亦可發現四個部門間的表現具有明顯的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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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因此在推廣部為各部門中表現相對不佳的情況下，亦說明農會應更積極從事農

業推廣的工作，與農民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循環，以獲得更好的營運成果。此外，根

據員工教育程度、年輕化程度與農會營運規模等可能影響農會營運績效之因素的分析

中可發現：員工教育程度的提升對供銷部與信用部的績效有正面的影響，但對保險部

與推廣部的影響效果則尚未顯現；較為年輕之員工，因為有較高的熱忱與活力從事農

業推廣活動，因此對推廣部的績效有正面的幫助，但對供銷部、信用部與保險部的影

響效果則不明顯；大型與小型農會在推廣部與保險部之經營表現，明顯較中型農會為

佳，但對供銷部與信用部而言，則未產生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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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一、研究期間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基層農會為主要研究對象，以 2005年到 2014 年為研究期間，

主要研究資料來源為台灣省農會每年編製之「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 

 

二、樣本選取 

   2014 年底止計有全國農會 1 家、縣市(直轄市)農會 22 家、鄉鎮市區級農會 278

家等三級農會組織共計 301 家。本研究以 2005 年~2014 年「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

為主要資料來源，共有 266家農會，其中並未包含台北市、高雄市各區農會及各縣、

市級農會(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台北市、高雄市各區農會未納入基層農會統計資料

中；各縣、市級農會多無設立信用部，採計資料不一致，所以予以排除)；2013年台

中縣、台中市合併，台南縣、台南市合併，高雄縣、高雄市合併，原台中市農會、台

南市農會、高雄市農會改制為地區性農會，因 2013 年以前資料未納入基層農會統計

表內，未予採計。樣本數 266 家基層農會，10 年資料共計 2,660 筆。此資料包含基

層農會受僱員工的平均年薪資【平均年薪資=(信用部門用人費+供銷部門用人費)÷員

工總數】；用以衡量員工專業技能、服務年資的職等資料取各農會每個年度的平均值；

教育程度資料以員工的學歷換算成教育年數(教育年數之計算：國小為 6 年、國中 9

年、高中職 12 年、專科 14 年、大學 16 年、碩士以上 18 年)，取各農會每個年度的

平均值；員工的年齡以年齡的級數分配做統計(29歲以下代碼為1、30~39歲代碼為2、

40~49 歲代碼為 3、50~59 歲代碼為 4、65 歲以下代碼為 5)取各農會每個年度的平均

值；以各農會的總資產大小來衡量其規模；以農會信用部+供銷部門的盈餘合計總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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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來衡量其獲利能力；負債比率(Debt Ratio)【負債比率=〔流動負債+存款(一般存款+

公庫存款)+本會支票+長期負債+其他負債(包括往來)〕÷總資產】等數據做為分析。

其中，基層農會型態分類(參見表 3-1 基層農會型態分布統計表)：以農會所在地之區

域總人口數及農業人口比率劃分為都市型(地區總人口數高於 5 萬人、農業人口比例

低於 40%)、鄉村型(地區總人口數低於 5 萬人、農業人口比例高於 30%)、混合型(其

餘的地區總人口數高於 5萬人、農業人口比例高於 40%，及地區總人口數低於 5萬人、

農業人口比例低於 40%)。以台灣地理位置分布如下：(參見表 3-2 區域別農會分布統

計表)  

(一)北部地區：宜蘭縣、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 

(二)中部地區：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三)南部地區：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四)東部地區：台東縣、花蓮縣。 

 

表 3-1 區域型態別農會分布統計表 

區 域 型 態 農 會 別 合 計 

都市型 板橋區農會、三重區農會、樹林區農會、鶯歌區農會、三

峽區農會、新莊區農會、新店地區農會、淡水區農會、汐

止區農會、中和地區農會、土城區農會、蘆洲區農會、五

股區農會、泰山區農會、宜蘭市農會、羅東鎮農會、桃園

市農會、楊梅市農會、蘆竹鄉農會、大園鄉農會、龜山鄉

農會、八德市農會、平鎮市農會、竹東地區農會、竹北市

農會、苗栗市農會、竹南鎮農會、豐原區農會、大甲區農

會、沙鹿區農會、梧棲區農會、后里區農會、潭子區農會、

大雅區農會、烏日區農會、大肚區農會、霧峰區農會、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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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區域型態別農會分布統計表(續 1) 

區 域 型 態 農 會 別 合 計 

都市型 平區農會、大里區農會、彰化市農會、鹿港鎮農會、和美

鎮農會、員林鎮農會、南投市農會、斗六市農會、朴子市

農會、新營區農會、仁德區農會、永康區農會、鳳山區農

會、岡山區農會、林園區農會、大寮區農會、仁武區農會、

路竹區農會、潮州鎮農會、花蓮市農會、吉安鄉農會 

 

 

 

 

58家 

混合型 瑞芳地區農會、林口區農會、深坑區農會、石門區農會、

八里區農會、金山地區農會、蘇澳地區農會、頭城鎮農會、

冬山鄉農會、大溪鎮農會、龍潭鄉農會、觀音鄉農會、新

埔鎮農會、新豐鄉農會、苑裡鎮農會、頭份鎮農會、東勢 

區農會、清水區農會、神岡區農會、龍井區農會、北斗鎮

農會、溪湖鎮農會、田中鎮農會、二林鎮農會、花壇鄉農

會、埔里鎮農會、草屯鎮農會、竹山鎮農會、斗南鎮農會、

虎尾鎮農會、北港鎮農會、麥寮鄉農會、民雄鄉農會、水

上鄉農會、佳里區農會、新化區農會、新市區農會、歸仁

區農會、鳥松區農會、茄萣區農會、屏東市農會、恆春鎮

農會、萬丹鄉農會、內埔地區農會、琉球鄉農會、滿州鄉

農會、台東地區農會 

 

 

 

 

 

 

 

 

 

 

 

47家 

鄉村型 石碇區農會、平溪區農會、坪林區農會、三芝區農會、礁

溪鄉農會、壯圍鄉農會、員山鄉農會、五結鄉農會、三星

地區農會、新屋鄉農會、復興鄉農會、關西鎮農會、湖口

鄉農會、橫山地區農會、芎林鄉農會、寶山鄉農會、北埔

鄉農會、峨眉鄉農會、通霄鎮農會、後龍鎮農會、卓蘭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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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區域型態別農會分布統計表(續 2) 

區 域 型 態 農 會 別 合 計 

鄉村型 農會、大湖地區農會、公館鄉農會、銅鑼鄉農會、南庄鄉

農會、頭屋鄉農會、三義鄉農會、西湖鄉農會、造橋鄉農

會、三灣鄉農會、獅潭鄉農會、新社區農會、石岡區農會、

外埔區農會、大安區農會、和平區農會、線西鄉農會、伸

港鄉農會、福興鄉農會、秀水鄉農會、芬園鄉農會、大村

鄉農會、埔鹽鄉農會、埔心鄉農會、永靖鄉農會、社頭鄉

農會、二水鄉農會、田尾鄉農會、埤頭鄉農會、芳苑鄉農

會、大城鄉農會、竹塘鄉農會、溪州鄉農會、集集鎮農會、

名間鄉農會、鹿谷鄉農會、中寮鄉農會、魚池鄉農會、國

姓鄉農會、水里鄉農會、信義鄉農會、仁愛鄉農會、西螺

鎮農會、土庫鎮農會、古坑鄉農會、大埤鄉農會、莿桐鄉

農會、林內鄉農會、二崙鄉農會、崙背鄉農會、東勢鄉農

會、褒忠鄉農會、台西鄉農會、元長鄉農會、四湖鄉農會、

口湖鄉農會、水林鄉農會、布袋鎮農會、大林鎮農會、溪

口鄉農會、新港鄉農會、六腳鄉農會、東石鄉農會、義竹

鄉農會、鹿草鄉農會、太保市農會、中埔鄉農會、竹崎地

區農會、梅山鄉農會、番路鄉農會、阿里山鄉農會、鹽水

區農會、白河區農會、麻豆區農會、善化區農會、學甲區

農會、柳營區農會、後壁區農會、東山區農會、下營區農

會、六甲區農會、官田區農會、大內區農會、西港區農會、

七股區農會、將軍區農會、北門區農會、安定區農會、山

上區農會、玉井區農會、楠西區農會、南化區農會、左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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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區域型態別農會分布統計表(續 3) 

區 域 型 態 農 會 別 合 計 

鄉村型 區農會、關廟區農會、龍崎區農會、旗山區農會、美濃區

農會、大樹區農會、大社區農會、橋頭區農會、燕巢區農

會、田寮區農會、阿蓮區農會、湖內區農會、永安區農會、

彌陀鄉農會、梓官鄉農會、六龜鄉農會、甲仙地區農會、

杉林鄉農會、內門鄉農會、東港鎮農會、麟洛鄉農會、九

如鄉農會、里港鄉農會、高樹鄉農會、萬巒地區農會、竹

田鄉農會、枋寮地區農會、新園鄉農會、崁頂鄉農會 

 

 

 

 

 

 

161家 

 

 

表 3-2  區域別農會分布統計表 

地理區域別 農 會 別 合 計 

北部地區 板橋區農會、三重區農會、樹林區農會、鶯歌區農會、三

峽區農會、新莊區農會、新店地區農會、石碇區農會、淡

水區農會、汐止區農會、瑞芳地區農會、中和地區農會、

土城區農會、蘆洲區農會、五股區農會、泰山區農會、林

口區農會、深坑區農會、平溪區農會、坪林區農會、三芝

區農會、石門區農會、八里區農會、金山地區農會、宜蘭

市農會、羅東鎮農會、蘇澳地區農會、頭城鎮農會、礁溪

鄉農會、壯圍鄉農會、員山鄉農會、冬山鄉農會、五結鄉

農會、三星地區農會、桃園市農會、楊梅市農會、大溪鎮

農會、蘆竹鄉農會、大園鄉農會、龜山鄉農會、八德市農

會、龍潭鄉農會、平鎮市農會、新屋鄉農會、觀音鄉農會、

復興鄉農會、關西鎮農會、新埔鎮農會、竹東地區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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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地理區域別農會分布統計表(續 1) 

地理區域別 農 會 別 合 計 

北部地區 竹北市農會、湖口鄉農會、橫山地區農會、新豐鄉農會、

芎林鄉農會、寶山鄉農會、北埔鄉農會、峨眉鄉農會、苗

栗市農會、苑裡鎮農會、通霄鎮農會、竹南鎮農會、頭份

鎮農會、後龍鎮農會、卓蘭鎮農會、大湖地區農會、公館

鄉農會、銅鑼鄉農會、南庄鄉農會、頭屋鄉農會、三義鄉

農會、西湖鄉農會、造橋鄉農會、三灣鄉農會、獅潭鄉農

會 

 

 

 

 

 

 

74家 

中部地區 豐原區農會、東勢區農會、大甲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沙

鹿區農會、梧棲區農會、后里區農會、神岡區農會、潭子

區農會、大雅區農會、新社區農會、石岡區農會、外埔區

農會、大安區農會、烏日區農會、大肚區農會、龍井區農

會、霧峰區農會、太平區農會、大里區農會、和平區農會、

彰化市農會、鹿港鎮農會、和美鎮農會、北斗鎮農會、員

林鎮農會、溪湖鎮農會、田中鎮農會、二林鎮農會、線西

鄉農會、伸港鄉農會、福興鄉農會、秀水鄉農會、花壇鄉

農會、芬園鄉農會、大村鄉農會、埔鹽鄉農會、埔心鄉農

會、永靖鄉農會、社頭鄉農會、二水鄉農會、田尾鄉農會、

埤頭鄉農會、芳苑鄉農會、大城鄉農會、竹塘鄉農會、溪

州鄉農會、南投市農會、埔里鎮農會、草屯鎮農會、竹山

鎮農會、集集鎮農會、名間鄉農會、鹿谷鄉農會、中寮鄉

農會、魚池鄉農會、國姓鄉農會、水里鄉農會、信義鄉農

會、仁愛鄉農會、斗六市農會、斗南鎮農會、虎尾鎮農會、

西螺鎮農會、土庫鎮農會、北港鎮農會、古坑鄉農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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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地理區域別農會分布統計表(續 2) 

地理區域別 農 會 別 合 計 

中部地區 埤鄉農會、莿桐鄉農會、林內鄉農會、二崙鄉農會、崙背

鄉農會、麥寮鄉農會、東勢鄉農會、褒忠鄉農會、台西鄉

農會、元長鄉農會、四湖鄉農會、口湖鄉農會、水林鄉農

會、朴子市農會、布袋鎮農會、大林鎮農會、民雄鄉農會、

溪口鄉農會、新港鄉農會、六腳鄉農會、東石鄉農會、義

竹鄉農會、鹿草鄉農會、太保市農會、水上鄉農會、中埔

鄉農會、竹崎地區農會、梅山鄉農會、番路鄉農會、阿里

山鄉農會 

 

 

 

 

 

 

 

97家 

南部地區 新營區農會、鹽水區農會、白河區農會、麻豆區農會、佳

里區農會、新化區農會、善化區農會、學甲區農會、柳營

區農會、後壁區農會、東山區農會、下營區農會、六甲區

農會、官田區農會、大內區農會、西港區農會、七股區農

會、將軍區農會、北門區農會、新市區農會、安定區農會、

山上區農會、玉井區農會、楠西區農會、南化區農會、左

鎮區農會、仁德區農會、歸仁區農會、關廟區農會、龍崎

區農會、永康區農會、鳳山區農會、岡山區農會、旗山區

農會、美濃區農會、林園區農會、大寮區農會、大樹區農

會、仁武區農會、大社區農會、鳥松區農會、橋頭區農會、

燕巢區農會、田寮區農會、阿蓮區農會、路竹區農會、湖

內區農會、茄萣區農會、永安區農會、彌陀鄉農會、梓官

鄉農會、六龜鄉農會、甲仙地區農會、杉林鄉農會、內門

鄉農會、屏東市農會、潮州鎮農會、東港鎮農會、恆春鎮

農會、萬丹鄉農會、麟洛鄉農會、九如鄉農會、里港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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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地理區域別農會分布統計表(續 3) 

地理區域別 農 會 別 合 計 

南部地區 會、枋寮地區農會、新園鄉農會、崁頂鄉農會、林邊鄉農

會、高樹鄉農會、萬巒地區農會、內埔地區農會、竹田鄉

農會、長治鄉農會、南州鄉農會、佳冬鄉農會、琉球鄉農

會、車城地區農會、滿州鄉農會、枋山地區農會 

 

 

 

78家 

東部地區 台東地區農會、成功鎮農會、關山鎮農會、太麻里地區農

會、東河鄉農會、長濱鄉農會、鹿野鄉農會、池上鄉農會、

花蓮市農會、鳳榮地區農會、玉溪地區農會、新秀地區農

會、吉安鄉農會、壽豐鄉農會、光豐地區農會、瑞穗鄉農

會、富里鄉農會 

 

 

 

 

1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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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受僱員工之人力資本（包括教育程度、年資以及年齡）是決定員工邊際勞動生產

力，進而決定員工薪資之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將台灣省農會(2013 年台灣省農會

改制為中華民國農會) 2005 年-2014 年每年編製之「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資料，以

獲取各級農會受僱員工人力資本訊息。 

 

二、實證模型： 

    本研究實證以受僱員工的年齡、職等、學歷及農會的規模(總資產)、負債比率、

獲利能力(盈餘)、農會的區域型態等對農會薪資之影響，建構方程式進行實證分析，

以各農會年薪資(Year salary)為應變數，自變數則為各農會之員工年齡層(Ages)、

職等(Level)、教育年數(Years of education)、總資產(Total assets)、盈餘(Surplus)、負

債比率(Debt Ratio)、都市型(CITY)、混合型(MIX)、鄉村型(COUNTRY)、北部地區

(NORTH)、中部地區(CENTRAL)、南部地區(SOUTH)、東部地區(EAST)為變數，

採用一般的以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分析。 

                                

本研究之方程式實證模型建構如下： 

SALit = β0 + β1AGESit + β2YEARSit + β3LEVELit + β4ASSETSit + β5SURPLUSit +

β6DEBTit + β7CITYit + β8MIXit + β9COUNTRYit+β10NORTHit + β11CENTRALit +

β12SOUTHit +

β13EASTit+ε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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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年薪資(SAL)為應變數，自變數中包括年齡層(AGES)、教育年數(YEARS)、

職等(LEVEL)、總資產(ASSETS)、盈餘(SURPLUS)、負債比率(DEBT)、都市型(CITY)、

混合型(MIX)、鄉村型(COUNTRY)、北部地區(NORTH)、中部地區(CENTRAL)、

南部地區(SOUTH)、東部地區(EAST)等，各變數定義如表 3-3。 

 

表 3-3 變數定義 

變數 定義 

1.年薪資(SAL) 年薪資=(信用部門用人費+供銷部門用人費) ÷員工總數 

2.年齡層(AGES) 

員工年齡層以年齡的級數分配做統計(29歲以下代碼為 1、

30~39歲代碼為 2、40~49歲代碼為 3、50~59 歲代碼為 4、

65歲以下代碼為 5) 取各農會每個年度的平均值 

3.教育年數(YEARS) 

教育程度資料以員工的學歷換算成教育年數(教育年數之

計算：國小為 6年、國中 9年、高中職 12 年、專科 14 年、

大學 16年、碩士以上 18年)，取各農會每個年度的平均值 

4.職等(LEVEL) 

用以衡量員工專業技能、服務年資的職等資料，職等 1-2

等代碼為 5、3-6等代碼為 4、7-9等代碼為 3、10-12等代

碼為 2、試用人員代碼為 1，取各農會每個年度的平均值 

5.總資產(ASSETS) 
總資產=流動資產＋放款＋基金及出資＋固定資產＋其他

資產，用以衡量農會的經營規模 

6.盈餘(SURPLUS) 
農會信用部+供銷部門的盈餘合計總盈餘，用以衡量農會的

獲利能力 

7.負債比率(DEBT)  

負債比率=〔流動負債+ 存款(一般存款+公庫存款)+ 本會

支票+長期負債+其他負債〕÷總資產，農會本身自有資金比

例不高，相對的負債比較高，長期相對穩定的負債比，代

表經營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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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都市型(CITY) 

都市型農會＝地區總人口數高於 5 萬人、農業人口比例低

於 40%   虛擬變數，都市型(CITY) {
1，都市型

    0，其他型    
 

9.混合型(MIX) 

混合型農會＝地區總人口數高於 5 萬人、農業人口比例高

於 40%，及地區總人口數低於 5 萬人、農業人口比例低於

40%    虛擬變數，混合型(MIX) {
1，混合型

    0，其他型    
 

10.鄉村型(COUNTRY) 

鄉村型農會＝地區總人口數低於 5 萬人、農業人口比例高

於 30%   虛擬變數， 鄉村型

(COUNTRY) {
1，鄉村型

   0，其他型    
 

11.北部地區(NORTH) 

北部地區＝宜蘭縣、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 

  虛擬變數， 北部地區(NORTH) {
1，北部地區

   0，其他地區    
 

12.中部地區(ENTRAL) 

中部地區＝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 

  虛擬變數， 中部地區(CENTRAL) {
1，中部地區

   0，其他地區    
 

13.南部地區(SOUTH) 

南部地區＝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虛擬變數， 南部地區(SOUTH) {
1，南部地區

   0，其他地區    
 

14.東部地區(EAST) 

東部地區＝台東縣、花蓮縣。 

  虛擬變數， 東部地區(EAST) {
1，東部地區

   0，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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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各群組之年薪資差異比較 

 

    本研究利用單因子變異數分析(ANOVA)以檢視基層農會各群組間在年薪資上是

否存在顯著差異，若達顯著水準，再進行 Post Hoc 之 Scheffe’s 多重比較檢定，藉以

比較各群組之薪資差異。經由 ANOVA 之檢定結果，可以發現農會區域型態群組之 F 

值為 63.273，農會地理區域群組為 201.419，兩者皆達顯著水準，顯示各群組在年薪

資上具有顯著差異(參見表 4-1)。此外，農會區域型態群組，經 Scheffe’s 多重比較檢

定結果，都市型農會之年薪資明顯高於鄉村型農會，顯示鄉村型農會之平均年薪資相

對較低。在農會地理區域群組之檢定結果顯示，北部地區之年薪資明顯高於中部地區、

東部地區與南部地區農會，顯示南部地區之平均年薪資相對較低。綜合以上，基層農

會於 2005年至 2014 年期間，無論是以農會區域型態或農會地理區域來區分，各群組

之年平均薪資均存在顯著差異。 

 

表 4-1 各群組之年薪資差異比較表 

農會區域  

型態群組 

平均數 
F值 

Scheffe's 多重比

較檢定結果 都市型 混合型 鄉村型 
 

      
都市型>混合型*** 

年薪資(元)  831,830   754,201   719,613  
 

63.273*** 混合型>鄉村型*** 

       
農會地理  

區域群組 

平均數 
F值 

Scheffe's 多重比

較檢定結果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北部>中部*** 

年薪資(元)  863,118   758,320   625,027   785,992  201.419*** 中部>南部*** 

      
東部>南部*** 

說明： ***表示達 1%的顯著水準;**則表示達 5%的顯著水準;*表示達 10%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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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敘述統計量分析 

 

    表 4-2列示各項變數之敘述統計量，由表 4-2可以看出基層農會於 2005年至 2014

年這段期間經營績效存在很大的差異，年薪資(SAL)平均值約為 750,263元，最大者 

 

表 4-2 變數敘述統計量 

變數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標準差 

SAL(元)  750,263  1,617,071  94,800  210,938 

AGES  2.992  4.000  1.882  0.310 

YEARS(年)  13.143  15.333  11.600  0.515 

LEVEL  2.913  4.252  1.818  0.267 

ASSETS(千元)  5,663,903  51,240,754  77,202  5,718,977 

SURPLUS(千元)  13,956  301,476 -218,870  28,599 

DEBT(%)  0.888  0.993  0.117  0.129 

CITY  0.218  1.000  0.000  0.413 

MIX  0.176  1.000  0.000  0.381 

COUNTRY  0.604  1.000  0.000  0.488 

NORTH  0.286  1.000  0.000  0.452 

CENTRAL  0.371  1.000  0.000  0.483 

SOUTH  0.276  1.000  0.000  0.447 

EAST  0.065  1.000  0.000  0.247 
 

註：變數為SAL(年薪資)、AGES (年齡層，定義請參閱表3-3)、YEARS (教育年數，定義請參閱表3-3)、 

    LEVEL (職等)、 ASSETS (總資產)、 SURPLUS (盈餘)、DEBT (負債比率)、CITY (都市型)、 

    MIX (混合型)、COUNTRY (鄉村型) 、 NORTH (北部地區)、CENTRAL (中部地區)、SOUTH (南 

    部地區)、EAST (東部地區)  



 
 
 
 
 
 
 
 
 
 
 
 

 

32 

 

1,617,071元，但最小者為 94,800元。基層農會員工年齡層(AGES)平均值 2.99(29

歲以下代碼值為 1、30~39歲代碼值為 2、40~49 歲代碼值為 3、50~59 歲代碼值為 4、

65歲以下代碼值為 5)，最大值為 4.0，最小值為 1.88。員工受教育年數(YEARS)平

均值為 13.14年，最大值為 15.33年，最小值為 11.6年(教育年數之計算：國小為 6

年、國中 9年、高中職 12年、專科 14年、大學 16年、碩士以上 18 年)。員工職等

(LEVEL)平均值為 2.91，最大值為 4.25，最小值為 1.81 (員工的職等 1-2 等代碼為

5、3-6 等代碼為 4、7-9 等代碼為 3、10-12 等代碼為 2、試用人員代碼為 1)。基層農

會總資產(ASSETS)平均值為 5,663,903千元，由於基層農會城鄉差距甚大、總資產

的規模差異也相當大，其最大值為 51,240,754千元，最小值為 77,202 千元。盈餘

(SURPLUS)平均值為 13,956千元，最大值為 301,476千元，最小值為-218,870千

元。負債比率(DEBT)平均值為 88.82﹪，最大值為 99.37﹪，最小值為 11.78﹪。基

層農會依所在地之區域總人口數及農業人口比率劃分有都市型(CITY)佔基層農會總

數比為 21.82﹪，混合型(MIX)佔 17.68﹪而鄉村型(COUNTRY)佔 60.50﹪，顯示農

會的區域型態農村型居多。依照地理位置基層農會分北部地區(NORTH) 佔基層農會

總數比為 28.64﹪、中部地區(CENTRAL)佔 37.16﹪、南部地區(SOUTH)佔 27.63

﹪、東部地區(EAST)佔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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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變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 

 

    本研究以 2005 年-2014 年台灣各基層農會受僱員工的年薪資(SAL)為應變數，以

農會受僱員工的年齡層(AGES)、教育年數(YEARS)、職等(LEVEL)、各農會的總資產

(ASSETS)、盈餘(SURPLUS)、負債比率(DEBT)、農會的區域型態-都市型(CITY)、混

合型(MIX)、鄉村型(COUNTRY)、農會的地理位置區域-北部地區(NORTH)、中部地

區(CENTRAL)、南部地區(SOUTH)、東部地區(EAST)等為自變數，變數中涵蓋了農

會的人力資本、農會的規模、經營績效及區域條件等，因此將各年度各變數之資料進

行 Pearson 相關係數檢定分析，相關係數參見表 4-3。 

 由表 4-3可知，變數中年齡層、教育年數、職等、總資產、盈餘、負債比率、都

市型、混合型、北部地區、中部地區、東部地區對年薪資相關係數均為正值；變數中

年齡層、教育年數、職等、總資產、盈餘、負債比率、都市型、鄉村型、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地區對年薪資之相關係數均達 1%的顯著水準，通過檢定

水準，顯示應變數與變數間確實存在顯著相關性，因此可推論本研究所選取的變數具

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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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迴歸模型結果 

 

    本研究採用 OLS 迴歸檢定，表 4-4為 2005 年-2014年實證模型之迴歸結果。表

中第一欄為投入年薪資、年齡層、教育年數、職等、總資產、盈餘、負債比率、都市

型、混合型、鄉村型等變數之迴歸結果，估算人力資本、規模、營運績效及區域型態

等可觀察對基層農會的薪資差異，受僱員工的年齡(AGES)越高，對薪資(SAL)影響顯

著為正、教育年數(YEARS)越高，對薪資(SAL)影響顯著為正、職等(LEVEL)越高對

薪資(SAL)影響顯著為正、農會的總資產(ASSETS)越高對薪資(SAL)影響顯著為正、

盈餘(SURPLUS)越高對薪資(SAL)影響顯著為正、負債比率(DEBT)越高對薪資(SAL)

影響顯著為正、農會的區域型態都市型(CITY)對薪資(SAL)影響顯著為正、混合型

(MIX)對薪資(SAL)影響顯著為正、鄉村型(COUNTRY)對薪資(SAL)影響顯著為正，

在控制年齡、教育、資產等變數後，鄉村型(10.3174)>混和型(10.2927)>都市型(10.2671)

的薪資。第二欄為投入年薪資、年齡層、教育年數、職等、總資產、盈餘、負債比率、

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地區變數之迴歸結果，年齡層(AGES)、教育

年數(YEARS)、職等(LEVEL)、總資產(ASSETS)、盈餘(SURPLUS)、負債比率(DEBT)、

北部地區(NORTH)、中部地區(CENTRAL)、南部地區(SOUTH)、東部地區(EAST)對

薪資(SAL)影響皆顯著為正，在控制年齡、教育、資產等變數後，東部地區(10.5236)>

北部地區(10.4954) >中部地區(10.4121)>南部地區(10.3613)的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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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 影響薪資差異因素估計結果   

自變數/應變數 SAL SAL 

AGES 0.0899*** 0.0968*** 

 
(5.3376) (5.8645) 

YEARS 0.0477*** 0.0552*** 

 
(5.1312) (6.0159) 

LEVEL 0.1514*** 0.1210*** 

 
(7.7579) (6.1516) 

ASSETS 0.0684*** 0.0651*** 

 
(7.1952) (7.7297) 

SURPLUS 0.0717
***
 0.0547

***
 

 
(16.3437) (11.9814) 

DEBT 0.2226*** 0.2676*** 

 
(4.2929) (5.7389) 

CITY 10.2671*** 

 
(62.8298)  

MIX 10.2927*** 

 
(63.9621)  

COUNTRY 10.3174*** 

 
(64.9029)  

NORTH 
 

10.4954*** 

  
(67.2296) 

CENTRAL 
 

10.4121*** 

  
(66.7992) 

SOUTH 
 

10.3613*** 

  
(66.9859) 

EAST 
 

10.5236*** 

  
 

(69.2981) 

R2 0.4413 0.4664 

    AdjR2 0.4395 0.4646 

說明：括號內為 t值，
***
表 1%的顯著水準，

**
則表示在 5%的顯著水準，

*
表示在 10%的顯著水準，拒絕  

      虛無假設。應變數為SAL (年薪資),自變數共包括AGES (年齡層)、YEARS (教育年數)、 

      LEVEL (職等)、 ASSETS (總資產)、 SURPLUS (盈餘)、DEBT (負債比率)、CITY (都市型)、 

      MIX (混合型)、COUNTRY (鄉村型) 、 NORTH (北部地區)、CENTRAL (中部地區)、SOUTH (南 

      部地區)、EAST (東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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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農會區域型態薪資迴歸分析 

 

農會區域型態薪資差異檢定以 OLS 迴歸分析，表 4-5呈現 2005 年-2014年都市

型農會以及混合型農會相對於鄉村型農會總薪資之迴歸係數估計值，表 4-5顯示都市

型農會相對於鄉村型農會總薪資之迴歸係數各年皆呈現總薪資顯著高於鄉村型農會，

然而在 2009年及2010年受到國際金融海嘯的影響，整體農會的經營績效也受到波及，

進而總薪資係數估計值均略有下降的趨勢，但隨即在 2011年開始回升，總薪資係數

估計值在2013年達到最高點，表示都市型農會相對於鄉村型農會有總薪資上的優勢。

在 2005年-2014年混合型農會相對於鄉村型農會的總薪資之迴歸係數估計值，各年 

 

表 4-5 2005-2014年農會薪資差異表(相對於鄉村型) 

年 都市型農會 混合型農會 

2005 0.1202  0.0339  

 
(2.1050)** (0.5476) 

2006 0.1521  0.0214  

 
(2.7755)*** (0.3608) 

2007 0.1468  0.0478  

 
(2.901)*** (0.8722) 

2008 0.1586  0.0832  

 
(3.3179)*** (1.6061) 

2009 0.1400  0.0609  

 
(3.1818)*** (1.2767) 

2010 0.1082  0.0683  

 
(2.6198)*** (1.5279) 

2011 0.1521  0.0976  

 
(3.7371)*** (2.2181)** 

2012 0.1305  0.0632  

 
(3.3461)*** (1.4940) 

2013 0.2609  0.1100  

 
(5.4810)*** (2.1317)** 

2014 0.1906  0.0742  

  (4.5927)*** (1.6525)* 

註：括號內為 t 值。*、**、***分別表示 10%顯著水準、5%顯著水準、1%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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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皆呈現總薪資顯著高於鄉村型農會，總薪資係數估計值也在 2013 年達到高點。同

樣地，圖 4-1依據表 4-5之歷年總薪資係數估計值，劃出不同區域類型的農會，由農

會總薪資之迴歸係數估計值估計結果，顯示基層農會依農會的區域型態，都市型農會

平均薪資最高，其次為混合型農會，鄉村型農會平均薪資最低。 

 

 

圖 4-1薪資迴歸係數估計圖(相對於鄉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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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農會地理區域薪資迴歸分析 

 

    農會地理區域薪資差異檢定以 OLS 迴歸分析，表 4-6呈現 2005 年-2014年北部

地區農會、中部地區農會以及東部地區農會相對於南部地區農會總薪資之迴歸係數估

計值，表 4-6顯示北部地區農會相對於南部地區農會總薪資之迴歸係數各年皆呈現總

薪資顯著高於南部地區農會，總薪資係數估計值在 2007年達到高點，表示北部地區

農會相對於南部地區農會有總薪資上的優勢。在 2005年-2014年中部地區農會相對 

 

表 4-6  2005-2014年農會薪資差異表(相對於南部地區) 

年 北部地區農會 中部地區農會 東部地區農會 

2005 0.3934  0.2166  0.3806  

 
(7.0502)*** (4.1415) *** (4.1460) *** 

2006 0.3878  0.2333  0.3676  

 
(7.2622)*** (4.6567) *** (4.1725) *** 

2007 0.4034  0.2855  0.3010  

 
(8.4042) *** (6.3444) ** (3.8005) *** 

2008 0.3838  0.3029  0.2597  

 
(8.4912) *** (7.1439) *** (3.4812) *** 

2009 0.3812  0.2780  0.2698  

 
(9.3431) *** (7.2775) *** (4.0089) *** 

2010 0.3086  0.2331  0.2431  

 
(7.7150) *** (6.2830) *** (3.7228) *** 

2011 0.3252 0.2385 0.2524 

 
(8.3171) *** (6.5164) *** (3.9193) *** 

2012 0.2782 0.1744 0.2054 

 
(7.2260) *** (4.8310) *** (3.2296) *** 

2013 0.2886 -0.0310 0.1772 

 
(5.9628) *** (-0.6828) *** (2.2178) *** 

2014 0.3333  0.1961  0.1544  

  (8.1691) *** (5.1335) *** (2.2942) ** 

註：括號內為 t 值。
*
、

**
、

***
分別表示 10%顯著水準、5%顯著水準、1%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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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南部地區農會的總薪資之迴歸係數估計值，也在各年皆呈現總薪資顯著高於南部地

區農會，在 2013年中部地區農會總薪資係數估計值呈現驟降的趨勢，隨即在 2014

年又回復顯著差異。在 2005年-2014年東部地區農會相對於南部地區農會的總薪資

之迴歸係數估計值，也在各年皆呈現總薪資顯著高於南部地區農會。圖 4-2依據表

4-6之歷年總薪資係數估計值，劃出不同地理區域的農會，由農會總薪資之迴歸係數

估計值估計結果，顯示基層農會依農會的地理區域，北部地區農會平均薪資最高，其

次為東部地區農會、中部地區農會，而南部地區農會平均薪資最低。 

 

 

圖 4-2 薪資迴歸係數估計圖(相對於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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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為探討台灣地區基層農會之間受僱員工薪資差異。使用之資料來自中華民

國農會 2005年-2014 年每年編製之「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年資料。 

 

利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來分析各基層農會間的薪資

差異，本研究發現以受僱員工的人力資本含年齡、職等、學歷及農會的總資產、負債

比率、盈餘、農會的區域型態及地理區域等對農會薪資之影響，結果顯示，員工職等

影響薪資差異，平均職等越高平均薪資越高，換言之員工因累積工作經驗及學習專業

技能越多所獲致的職等待遇越高，對農會的營收貢獻越大；員工學歷越高對薪資的差

異是顯著，學歷越高對於經營的創新及效率相對提高。員工年齡部分對薪資的差異顯

著，原因來自絕大多數農會經營穩健，員工流動率相對減低，農會員工職等升遷制度

完善，多數員工多希望能工作至屆齡退休，農會雖有注入新的、年輕的員工加入服務

行列，平均年齡也都穩定偏高。 

 

    基層農會型態依農會所在地之區域總人口數及農業人口比率，劃分為都市型、混

合型與鄉村型三個農會類型，利用農會總薪資之迴歸係數估計值估計結果，都市型農

會相對於鄉村型農會總薪資之迴歸係數，各年皆呈現總薪資顯著高於鄉村型農會，總

薪資係數估計值在 2013年差距最大。在混合型農會相對於鄉村型農會的總薪資之迴

歸係數估計值，各年皆呈現總薪資顯著高於鄉村型農會，總薪資係數估計值也在 2013 

年達到高點。總薪資之迴歸係數顯示都市型農會總薪資最高，其次為混合型農會，鄉

村型農會總薪資最低，由此顯示基層農會的整體經營仍存在著城鄉差距。又依地理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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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分布區分基層農會分別為北部、中部、南部、東部等區域，基層農會平均薪資由高

至低，依序為北部、東部、中部、南部地區農會。 

 

第二節 建議與研究限制 

 

   台灣的農會雖然是屬於人民團體組織，但是員工的薪資制度上卻有著公務體系的

影子。單從農會薪資制度觀察，各級農會實施單一俸給制，除薪給外，不得支領任何

津貼，農會員工之每月薪給是以該員工薪點數乘上該農會每薪點支付金額計算之，而

每薪點支付金額限制在最多600元。因此，農會受僱員工平均每月的薪資差異並不大；

實際上，農會員工年度總薪額為每月薪俸+年終獎金+績效獎金，其中年終獎金及績效

獎金依各農會之經營績效所提撥總用人費之項下核發，各農會間差異甚大。本研究發

現各農會總薪資有著城鄉的差距，都市型農會顯著高於鄉村型農會；研究也顯示教育

程度、年資、職等對於薪資有顯著的正相關。基層農會面對金融自由化的強烈競爭，

如何留住優秀之員工成為各農會間重要的課題。然而，農會的主管機關也應積極協助

基層農會適時適度的修改俸給制度，除去每薪點支付金額上限之限制，並加入獎金分

紅制度，以提高總薪資，特別是年輕、教育程度高之員工應給予更多之薪資誘因；主

管機關也應該對於偏遠鄉鎮，經濟規模較小、營運績效較差之農會給予支援與輔導。

如此，才能吸收更高人力資本的員工，亦減少人力流動性，以因應全球化與自由化如

排山倒海般的浪潮。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主要有以下三點如下： 

一、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庫為台灣省農會每年編製之「台灣區各級農會年報」年資料，

各基層農會總薪資以信用部門用人費加供銷部門用人費除以員工總數(暨總用人

費)來估算，其中總用人費的用途還包括提撥受僱員工的退休準備金，雖然提撥的

退休金將來仍為受僱員工所領回，但實際員工之年薪資所得將會有所誤差，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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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限制，亦無法從主計處提供各金融機構實際代碼，而取

得更詳盡的資料。 

二、在受僱員工年齡層的資料中，因資料庫之統計採級距法統計，每個年齡層的級距

相差 10歲，因此在統計分析上也會有些許的誤差，如能取得更精準的資料，解

釋能力將更佳。 

三、2001年-2002年間財政部依金融機構合併法規定，命令 29家經營不善的農會信

用部讓與銀行承受。在 2004年-2014年信用部被接收之農會陸續恢復成立信用部

加入金融服務，期間因營運規模與其他正常營運之農會規模、收益差異甚大，本

研究未將上述之農會資料排除。重新恢復信用部的農會在後續研究可以重新探討

其經營策略與營運績效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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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農會區域型態問卷調查表 

 

農會區域型態問卷調查表 

 

敬愛的總幹事先進同仁：您好! 

    時值盛夏，天氣炎熱，熱情的問候，祝福您會務蒸蒸日上，心想事成。      東海
弟

因以「台灣地區基層農會經營的差異分析」為題作研究探討，其中對於農會因地理條

件之不同，在前主委陳希煌（1985）「臺灣城市型農會信用部未來發展方向之研究」，

劃分信用部為四區（即混合一型、混合二型、都市型與鄉村型）；盧永祥（2008），

依農會所在地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將信用部區分為都市型、混合型與鄉村型三

個類型。今因各基層農會轄區總人口數及農業人口數的變化，而有所更動。懇請  您

或同仁協助填寫  貴會的類型後，予以寄回或傳真。感謝您的協助，打擾之處敬請海

涵。 

    順 頌 

         安 祺 

台 中 市 石 岡 區 農 會   

總幹事 張東海      敬上 

                                                   2015.8.24 

…………………………………………………………………………………………………………… 

基層農會區域類型(請依以下三種類型之條件在□予以勾選) 

□1.「都市型農會」：地區總人口數高於 5 萬人、農業人口比例低於 40%者。 

□2.「鄉村型農會」：地區總人口數低於 5 萬人、農業人口比例高於 30%者。 

□3.「混合型農會」：地區總人口數高於 5 萬人、農業人口比例高於 40%或地區總

人 

    口數低於 5萬人、農業人口比例低於 40%者。 

 

              縣(市)              農會 

                                 回寄地址：422 台中市石岡區石岡街 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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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電話：04-25722176   張東海 收 

附錄二 農會總用人費計算表 

 

農會總用人費計算表 

 

壹、農會總用人費 

績效用人費基本用人費用人費總農會   

 

貳、基本用人費 

累進差額用人費費率上年度總收益金額基本用人費   

 

一、上年度總收益計算方式依附表三註一及註二規定辦理。 

二、用人費費率及累進差額，農會應依附表三所屬組別，依下列規定辦理： 

組別  用人費費率（%） 累進差額（萬元） 

1 65.0 - 

2 60.0 55.0 

3 50.0 205.0 

4 38.0 445.0 

5 37.0 471.0 

6 36.0 504.0 

7 35.0 545.0 

8 34.0 595.0 

9 33.0 655.0 

10 32.0 730.0 

11 31.0 825.0 

12 30.0 945.0 

13 29.0 1095.0 

14 28.0 1280.0 

15 27.0 1505.0 

16 26.0 1775.0 

17 25.0 2095.0 

18 24.0 2470.0 

19 23.0 2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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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2.0 3425.0 

21 21.5 3725.0 

22 21.0 4075.0 

23 20.5 4482.5 

24 20.0 4955.0 

25 19.5 5500.0 

 

三、未設信用部之農會，如因業務特殊需要，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區）農會：得增加 4%基本用人費率，

並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二）全國農會：得增加 7%基本用人費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參、績效用人費 

100100

業務績效總分

上年度總收益金額績效用人費  

 

盈餘、公積及基金財務管理服務成績業務成績業務績效總分   

 

一、農會每年按上年度業務績效計算業務績效總分，業務績效分四大項目，業

務成績占 210 分，服務成績占 340分，財務管理占 150分，盈餘、公積及

基金占 500 分，合計 1,200 分。總分經上列公式換算後，最高可提撥上年

度總收益金額 12%之績效用人費。 

二、倘農會未辦理本表四、服務成績（三）供（運）銷服務 3.農糧署委託業務

（占 30 分），或本表四、服務成績（四）農民保險（占 40 分），其業務

績效總分應由原始計算所得分數以下列公式調整： 

)200,1(

200,1

未辦理項目配分
原始計算得分業務績效總分


  

三、業務成績（210分） 

業務成長率，按下列公式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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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前年度物價指數

前年度總收益  

2. 
上年度物價指數

上年度總收益  

3. 實際成長率



100  

4. 得扣分實際成長率  5100  

以成長率為 0 者給 100分作為基準，每增減 1﹪（＋）（－）5分，各以 210

分為限。 

物價指數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躉售物價指數之年度總指數為準。 

四、服務成績（340分） 

（一）農業推廣服務（80分） 

1.農業推廣普及率，按下列公式計算（40分）： 

（1）基層農會： 

                           農事四健家政班會員數 

               300×（農會核定用人員額×12/100+政府補助增聘推廣人員） 

                        參加推廣教育活動之農民人天數 

               500×（農會核定用人員額×12/100+政府補助增聘推廣人員）       

 

（2）直轄市、縣農會： 

                        調訓推廣人員人天數(不含工作會報) 

                               5天×轄區指導員總數 

 

               參加直轄市、縣農會辦理之團體教育活動人天數(推廣人員訓練除外) 

               500×（農會核定用人員額 ×12/100＋政府補助增聘推廣人員） 

 

 

[ + 

[ + 

+ 

÷2 ×100＝ΔΔ﹪ 

下級農會平均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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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轄內農會辦理農事、四健、家政部門單位數 

                             （每農會辦理－部門算－單位） 

                                     轄區農會數 ×3 

 

 

（3）全國農會： 

                            舉行農事、四健、家政團體教育活動 

                             參加推廣人員及農民人天數 

                         500 ×（農會核定員額 ×10/100） 

 

 

以上各以 40 分為滿分，其普及率以 100﹪為基準，達到 100﹪得 40

分，未達基準者每少 5﹪減少 2分計算。 

 

2.農業推廣主要項目及配合政府農業建設項目（40分）： 

（1）農民培育計畫。 

（2）農漁村社區實質環境及人文改善計畫。 

（3）休閒農業。 

（4）擴大農場經營規模產銷輔導計畫。 

（5）農村青少年發展計畫。 

（6）農業推廣人員專業訓練計畫。 

（7）改善農村婦女生活及生產計畫。 

（8）農村高齡者生活改善計畫。 

（9）農漁村文化發展計畫。 

+ 

 

[ 

+直轄市、縣（市）農會平均普及率 ] ÷2 ×100＝ΔΔ﹪ 

]÷4 ×100＝Δ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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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鄉村衛生保健、農忙托兒所等主管機關認為值得增辦者。 

基層農會每辦理一項得 1-4分，由主管機關視其績效核定之，以 40

分為限。 

上級農會之計分基準，按其下級農會辦理單位數及績效，每一項得

1-4 分，由主管機關核定之，以 40分為限。 

本項農業推廣主要項目及配合政府農業建設項目，主管機關每年可

權衡農業設計方向，核定變更。 

（二）金融服務（120分） 

1.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管理效能（80分）： 

(1)將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常見缺失納入內部稽核一般查核項目者，

得 10分；納入內部稽核專案查核項目者，得 10 分。 

(2)上年度內部稽核抽查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件數占該年度新承作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件數比率，抽查比率每 1%得 4 分，最高得

60分： 

           %100 △△
專案貸款件數上年度承作政策性農業

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件數上年度內部稽核抽查政
  

(3)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之缺失事項，經主管機關糾正或依法處

分者，每項扣 4分，最高扣 20分。 

 

2.存放比率（40分）： 

%100

2

1

)(
△△

公庫存款平均餘額各種存款平均餘額

額信用部平均固定資產淨信用部平均淨值各種放款平均餘額




  

以 50﹪給 20 分為基準，每增減 1﹪（＋）（－）1 分，最高以 40 分為

限，最低以 0分計。 

各種存款平均餘額含公庫存款平均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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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部平均淨值小於信用部平均固定資產淨額時，（信用部平均淨值－

信用部平均固定資產淨額）以 0元計。 

（三）供運銷服務（100分） 

1.服務項目：農用資材之供銷及農產品運銷主要項目，列舉如下： 

（1）毛豬共同運銷。 

（2）果菜共同運銷。 

（3）雜糧共同運銷。 

（4）農產品產銷調節。 

（5）農產品展售促銷活動。 

（6）稻榖烘乾或濕穀集運服務。 

（7）肥料購銷服務。 

（8）飼料購銷服務。 

（9）農藥購銷服務。 

（10）主管機關認為值得增辦事項。 

基層農會每辦理一項得 1-5分，由主管機關視其績效核定之，以 40分為

限。 

上級農會之計分基準，按其下級農會辦理單位數、目標及績效，每項得

1-5分，由主管機關核定之，以 40分為限。 

主管機關可權衡農業建設方向，核定變更。 

2.農會自營業務（生產資材及日用品供銷、運銷等），其收益額超過農糧

署委託事業之收益總和者加 10分，每超過 5﹪加 1分，以 30分為限。 

3.農糧署委託業務：（未辦理本項業務者，其業務績效總分以本表參、二

所定公式計算） 

(1)公糧稻穀收購：以「公糧稻穀收購量占總生產量」9%給 9 分為基準，

每增減 1﹪（＋）（－）1分，最高給 15分，最低以 0 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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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糧保管：公糧保管數量以 1,000 公噸為基準給 10 分，每增減 100

公噸（＋）（－）1分，最高給 15分，最低以 0分計。 

（四）農民健康保險：（40分，未辦理本項業務者，其業務績效總分以本表

參、二所定公式計算） 

加保案件均依法召開審查會審查，並於通過當日辦理加保及通知勞工

保險局，及依規定時限彙繳所收被保險人保險費予勞工保險局者，給

40分。 

1.被保險人名冊建檔不完整者扣 5分。 

2未依規定辦理審查、加保或彙繳保費者，每案扣 5分。 

3.未確實辦理被保險者資格清查工作，導致被保險人資格不符，查證屬實

者，每案扣 10分；經主管機關指正後仍未改善者，每案扣 20分。 

 

五、財務管理（150分） 

（一）資本固定比率（30分） 

%100 △△
固定資產淨額

權益及公積
資本固定比率   

以 100﹪為基礎，每增減 5﹪增減 1分，以 30分為限。 

（二）逾期放款（20分） 

%100 △△
貸款平均餘額

逾期放款平均餘額
逾期放款   

以 5﹪為基準，每增減 1﹪（－）（＋）4 分，得分、扣分各以 20 分為

限。 

（三）上年度提存折舊費用（70分） 

%100 △△
合計上年度應提存折舊費用

用合計上年度實際提存折舊費
上年度提存折舊費用   

1.上年度應提存折舊費用依農會財務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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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 100﹪為基準給予 70分，未達基準或超過基準 20﹪者，每增減 1﹪扣

減 1分。 

（四）上年度提存呆帳準備（30分） 

%100 △△
應提存呆帳準備合計

實際提存呆帳準備合計
上年度提存呆帳準備   

1.呆帳準備之提存依農會財務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2.以提存 100﹪者給 30分為基準，未達基準者每 1﹪扣減 2 分。 

六、盈餘、公積及基金（500分） 

（一）上年度提存之公積及基金（50分） 

%100 △△
基金上年度應提存之公積及

及基金上年度實際提存之公積
及基金上年度實際提存之公積 

 

公積及基金係指決算後之特別公積及事業公積之提存，不包括決算後依

農會法規定盈餘分配之公積金。 

以提存 100﹪者給 50分為基準，提存不足或超過規定基準者，每 1﹪扣

減 1分。 

（二）上年度盈餘（450分） 

%))((100
)(

△△
保險部門所入推廣部門所入上年度總收益

及公庫孳息收入依規定扣減之財務收入上年度盈餘
上年度盈餘 






 

以第一組盈餘 5﹪每增一組遞增 0.5﹪給 200 分為基準，每減 1﹪扣 10

分，每增 1﹪得 15分，最高以 450分為限，最低以 0分計。但未辦金融

業務之單位，計算基礎降低 5﹪。 

1.農會如發現不實之應收款，或未列帳之應付款，應於盈餘金額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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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上年度提存之公積及基金、折舊準備、呆帳準備未按規定提足者，除

應依規定於該項目不予計分外，並應在本項盈餘總數中扣減其應按規定

提存之數後，再計算盈餘應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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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農會編制員工薪點表 

 

農會編制員工薪點表 

 

註：初次擔任農會工作之新進員工，均自其職等最低薪點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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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 農會編制員工職務歸級表 

 

          農會編制員工職務歸級表 

 
註：一、表列特一職等至第二職等相當簡任職務，第三職等至第六職等相當薦任

職務，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相當委任職務。 

二、本表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在省（市）農會已任

職第二職等、縣（市）農會已任職第三職等及鄉（鎮、市、區）農會已

任職第四職等之辦事處或分部主任，得繼續維持其職等。 

三、本表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在各級農會已任職第

九職等技工者，得繼續維持其職等。 

四、本表修正施行前已任職之直轄市農會課長，在改調其他職務前，得繼續

維持修正前課長職務之職稱及職等，惟該職缺出缺後不補。 

五、本表修正施行前已任職第九職等之課員或技術員，仍繼續維持其職等，

並依附表四規定辦理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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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表修正施行前已任職鄉（鎮、市、區）農會第九職等之股員，改列課

員者，同前項規定辦理。 

七、本表修正施行前已任職縣（市）或鄉（鎮、市、區）農會總幹事，於修

正後仍繼續於同一農會擔任總幹事者，得繼續維持其修正前之原職等。 

八、依農會法第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以

前更名為區農會者，其原任總幹事及員工得繼續維持其職等；更名後始

任職區農會之新進員工(含總幹事)依本表辦理。 

     九、臺灣省農會併入全國農會時，其員工年資應延續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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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2005-2014年各縣市基層農會平均薪資 

統計表 

 




